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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阴市文化下乡活动经费
（文化购买服务）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市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政府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我们制订了《江阴市文化下乡活动经费（文化购买服务）专

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江 阴 市 财 政 局

2020 年 6 月 15 日

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2020年 6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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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市文化下乡活动经费（文化购买服务）
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2018—2020年度“文化走基层 服务进万家”

主题惠民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澄委办〔2018〕46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设立江阴市文化下乡活动经费（文化购买服务）专项资金

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。

第二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市文化下乡活动经费（文化购买服

务）专项资金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预算法》、《江阴市政府关于印发<江阴市本级政府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>》（澄政发〔2018〕78号）等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应当遵循公开透明、规范管理、绩效

评价、跟踪监督的原则。

第四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江阴市政府

集中采购目录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》规定，对

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，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五条 市财政局管理职责

（一）配合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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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；

（二）负责专项资金的年度预算安排；

（三）根据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确定的专项资金项目使用计

划下达资金；

（四）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绩效管理。

第六条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管理职责

（一）会同市财政局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；

（二）提出年度工作方案，编制年度专项资金预算；

（三）严格执行专项资金年度预算，按照专项资金使用计划，

及时申请拨付资金；

（四）负责对专项资金实施监督管理，组织开展专项资金审

查和绩效评价。

第三章 资金使用范围、内容和标准

第七条 专项资金支出的范围、内容和开支标准

（一）送演出下乡：市锡剧团负责给每个镇（街道）全年送

歌舞或锡剧演出 5 场，每场 10000 元。

（二）送评弹下乡：市评弹团负责给每个镇（街道）全年送

评弹演出 15场，每场 500元。

（三）送电影下乡：市影剧公司负责组织百部爱国主义教育

影片、近年来的优秀影片以及公益影片下乡放映，确保每个行政

村每月放映一场，每场 55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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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送书下乡：市新华书店负责组织一批适合农村、农民

喜爱、健康有益的优秀图书，每年给每个农家书屋配送 100册图

书（无复本），每本折后约 30 元。（含图书编目费用）

以上（一）—（四）项活动所需经费除高新区、临港经济开

发区自行承担外，其余各镇（街道）所需经费由市财政专项资金

承担 60%、镇（街道）财政承担 40%（含社会资本）（（一）、（二）

项市级不承担经费）。

（五）全市消防中队电影放映：市影剧公司负责组织百部爱

国主义教育影片、近年来的优秀影片以及公益影片放映，每年为

每个消防中队各放映 12 场，每场 550 元。

（六）对社会资本投资，并对社会免费开放的文化设施进行

补贴。

1、纯公益文化场所：按年度运行成本 20%补贴，最多 15

万。

2、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：按《“三味书咖——城市阅读联

盟”年度评分标准》进行考核，对考核合格者给予相应补贴，最

多 5 万。

3、社会力量参与举办的公益文化展览（演）、文化培训等：

按场次补贴，最多 5 万。

培训、讲座补贴标准：受众 50—100 人，300 元/次；100 人

以上，500元/次。

展览（演）补贴标准：受众 100—200 人，1000 元/次；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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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以上，1500 元/次。

（七）政府临时交办的活动经费：编制经费预算，按实列支。

第四章 预算的执行与管理

第八条 预算执行

专项资金预算申请经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分管市领导签批，

财政部门汇总提交，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，报市人大审查通过后

批复执行。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根据批复制定专项资金年度使用

计划，报分管市领导审批后组织实施。

第九条 支付方式

专项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，采用直接支付方式。确实需要

以授权支付方式结算的，以书面的形式向财政局业务科室提出授

权支付申请。

第十条 使用管理

（一）专项资金的支付程序

1、各乡镇（街道）文化服务中心、村（居）委会、各观看

演出的学校以及观看电影的消防中队是文化惠民活动的直接验

收单位，对送演出、评弹、书籍、电影、锡剧数量和质量进行验

收审核，填写回执意见单并加盖公章。锡剧团、评弹团、新华书

店、影剧公司完成年度任务后，将汇总后的回执意见单提交至市

文体广电和旅游局。

2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业务科室根据年度工作方案和预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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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文化惠民活动和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等进行全程跟踪管理，对发

现问题及时通告责任单位予以解决，结合基层回执意见单对各责

任单位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提出资金使用计划，报局领

导审批。

3、对社会资本投资，并对社会免费开放的文化设施进行补

贴以及政府临时交办的活动经费，由相关单位向市文体广电和旅

游局提出补贴申请或活动预算申请，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进行有

关材料和现场核实，核定具体补贴或活动经费。

4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按需向市财政局提交专项经费使用

书面申请，并附有关资料。

5、市财政局审核后下达用款计划或调整指标。

6、有关单位按规定进行支付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不得用于人员奖金、福利、接待、外出学习

考察等支出以及弥补公用经费不足。

第五章 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

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支出的目的成效

按照公益性、基本性、均等性、便利性的要求，把多姿多彩

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送到基层，让人民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

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，真正体现文化惠民、文化乐民。通过政

府购买文化服务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、参与文化事业发展的新

格局，满足市民文化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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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建立绩效考评制度。每年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

对专项资金支出进行绩效自评，市财政局根据有关规定组织专家

或委托中介机构对专项资金支出进行绩效考评，绩效考评的结果

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资金安排的依据。

第十三条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、市财政局对专项资金的使

用及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。对虚报、套取、私分、挪用各种

专项资金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一经发现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

并追究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7 月 1 日施行。之前施行的《江

阴市文化下乡活动经费（文化购买服务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澄

财规〔2016〕81 号）停止执行。


